源法办发〔2022〕16号
中共沂源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办公室

印发《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列入年终述职内容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直各有关部门、单位：
现将《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列入年终述职内容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中共沂源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11月14日
党政主要负责人

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

列人年终述职内容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压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有序推进全县法治建设，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以下简称《职责规定》)以及中央和省市有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就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列入年终述职内容工作，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工作要求，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党组)领导作用，通过述法总结工作、接受监督、发现问题、督促整改。紧密结合实际，推动述法与年终述职考核深度融合，同步部署推进，提升人民群众在法治领域的满意度、获得感，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沂源。

二、主要任务

(一)述法范围。县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应当按照《职责规定》和本实施方案要求进行述法，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结合具体工作职责，参照执行。

(二)述法时间。述法工作自2022年年终述职开始。

(三)述法形式。一是向委员会会议述法。每年选取部分党政主要负责人、党委和政府工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向委员会会议现场述法，进行述法评议，建立述法问题清单。二是列入领导干部个人年度述职报告。根据《职责规定》,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应当将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列入领导干部个人年度述职报告，作为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委和政府工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党政机关其他领导班子成员结合具体工作职责进行述法，列入年终述职报告。结合年度考核民主测评，一并组织进行评议。

(四)述法内容。党政主要负责人重点围绕以下六个方面进行述法：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情况；二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和有关党内法规情况；三是对法治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任务亲自督办情况；四是履行《职责规定》明确的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职责情况；五是执行领导干部不得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相关制度情况；六是本地区法治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和整改落实情况等。

党委和政府工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照《职责规定》和省市县有关规定要求，结合本部门(单位)法治建设具体工作职责进行述法。

党政机关其他领导班子成员，依据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司法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的《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和省、市有关规定要求，围绕法治学习、重大事项依法决策、依法履职等情况进行述法。

三、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推动述法工作有序推进。要将述法工作纳入年度法治建设重点任务，有针对性提出工作要求，落实保障措施，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县委依法治县办负责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协调配合，不断完善相关制度机制。
(二)注重统筹衔接。县委依法治县办要加强与党委组织部门、纪检监察机关以及司法机关的衔接配合。党委组织部门要将述法考核、评议结果作为衡量党政领导干部工作实绩，作用发挥的重要内容和考察使用干部、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的重要参考依据，推动形成重视法治素养、法治能力的用人导向。

(三)扎实推动落实。年终述职结束后，各级各部门应当将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以及其他领导班子成员法治学习、重大事项依法决策、依法履职等相关情况，纳入本地本部门年度法治建设报告内容。县委依法治县办要在每年年终述职结束后及时总结本地述法工作经验并形成总结报告于次年3月底前报送市委依法治市办。总结报告要紧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本地法治建设突出问题，重点报告第一责任人职责履行情况、存在的问题不足以及下一步改进措施等内容。

(四)强化督促检查。县委依法治县办要加强对述法工作的督促检查和评估，视情开展督察工作。县委依法治县办要加强指导、定期检查和专项督察，推动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落到实处。述法工作要严格落实中央关于切实为基层减负的部署及省委、市委有关要求，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务求实效。

附件：1.中共沂源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会议现场述

法测评表(党政主要负责人)

2.中共沂源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会议现场述法测评表(党委和政府工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附件1
中共沂源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

会议现场述法测评表(党政主要负责人)
	述法单位
	综合评价意见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评议内容
	评价意见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情况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和有关党内法规情况
	
	
	

	对法治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任务亲自督办情况
	
	
	

	履行《职责规定》明确的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职责情况
	
	
	

	执行领导干部不得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相关制度情况
	
	
	

	本地区法治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和整改落实情况等
	
	
	

	您对该区县法治建设工作有何意见和建议(若此处填写不下，可写在背面或者另附页)?


年  月  日

备注：对区县的测评，您同意其中的哪一项，就在相应的空格内划“√”

附件2
中共沂源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

	述法单位
	综合评价意见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会议现场述法测评表(党委和政府工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年  月  日

	评议内容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情况
	
	
	

	完成《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2022年工作要点》《沂源县2022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情况
	
	
	

	部门主要负责人对法治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任务亲自督办等情况
	
	
	

	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等情况
	
	
	

	依法依规决策，规范性文件管理，落实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制度及法律顾问、公职律师作用发挥情况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情况，行政诉讼案件涉案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及履行行政复议决定、法院生效裁判等情况
	
	
	

	您对该部门法治建设工作有何意见和建议(若此处填写不下，可写在背面或者另附页)?


备注：对部门的测评，您同意其中的哪一项，就在相应的空格内划“√”。

中共沂源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11月14 日印发


